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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依本校規定：辦理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始能舉行。 

2. 以下各項順序僅供參考，非正式規定。 

 

程序： 

 考試前： 

1. 考試委員簽到。 

2. 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不得為考生之指導或共同指導教授）。 

3. 經委員討論後，由召集人擬定並公布筆試（若無則免）與口試之時間限制。 

4. 考生可於徵求全體委員同意後，於口試階段進行錄音錄影，以利後續修改論

文參考；惟筆試期間與考試委員閉門會議期間皆嚴禁側錄。 

 

 考試中：（由召集人控制時間） 

1. 考生筆試作答，若無則免。 

2. 考生口頭發表。 

3. 考試委員提問。 

4. 考生答辯。 

5. 綜合討論：考試委員追問、開放現場提問、考生回應等。 

6. 召集人總結。 

7. 考試委員閉門會議：其餘人等請主動迴避，並嚴禁以任何方式側錄。 

 

 考試後： 

1. 召集人計算成績並公布考試結果。 

2. 考試委員講評，若無則免。 

3. 若考試通過，考試委員可待考生將論文修改完畢後，再行簽署審定書；惟個

別委員若同意，則可各自先行簽署，並由指導或共同指導教授暫時保管。 

4. 若經委員一致同意更改論文題目者，須經指導（含共同指導）教授簽署本校

「論文題目變更同意書」，並由考生自行向本學程提出申請。審定書中考試

委員所簽署之論文題目，亦須比照該同意書。 

5. 評分表與成績通知單須由本學程教師、本校教師、任一考試委員、或本學程

工作人員轉交學程辦公室，嚴禁其他人等接觸相關文件。 


